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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 陸所謂之 離岸金融 業

務，帳戶簡稱為OSA (Off-Shore-

A c c o u n t )，亦即台灣英文簡稱之O B U

境外金融業務。其涵意是指經國家

外匯管理局批准經營外匯業務之中

資銀行及其分支行，吸收非居民之

資金，服務于非居民之金融活動。

壹、從試辦、停止到開放

一、試辦

1 9 8 9年6月，經中國人民銀行與

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准，招商銀行首

家獲准試辦離岸銀行業務，而深圳

因毗鄰港澳之地緣優勢拔得頭籌。

隨後，有關部門又相繼批准中國工

商銀行深圳市分行、中國農業銀行

深圳市分行、深圳發展銀行、廣東

發展銀行深圳分行等四家銀行辦理

此項業務。

1 9 9 7年1 0月2 3日，中國人民銀

行發佈了『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

法』，並自1 9 9 8年1月1日起實施；

1 9 9 8年5月1 3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發

佈相應之『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

實施細則』。自1 9 8 9年6月招商銀行

首家試辦離岸銀行業務，到1 9 9 8年1

月1日『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正

式實施，其間大約有九年時間，這

些開辦離岸業務的銀行是在沒有規

則約束之前提下，依照自己的理

解，以”摸著石頭過河”方式自行

其事。當時深圳各商業銀行離岸業

務的發展主要採取”內外分離型”

經營模式，即各行設立離岸業務

部，並與在岸(境內)業務實行分賬

管理、獨立核算、行內並表。

二、停止

1 9 9 9年1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

突然下令停辦離岸銀行業務，下發

文件並印有”機密”字樣。據瞭

解，由於深圳各行離岸業務客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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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澳地區之境外中資企業及大陸企

業轉投資之境外子公司為主，經營管

理缺乏規範，產生之不良債權較境內

業務高出許多，以大陸績優之招商銀

行為例，自1 9 9 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

其離岸業務呆帳竟一度高達八成，為

導致停辦離岸銀行業務之直接原因。

惟主管部門採用如此”急煞車”方

式，所產生之負面效應不容忽視，

1 9 9 6年接手農業銀行深圳分行國際業

務部一位副總經理至今仍負責清理該

行停辦離岸業務之善後。

三、開放

當面臨全球經濟一體化，金融市

場國際化、自由化競爭，促使各地區

域金融中心陸續醞釀等趨勢挑戰下，

中國大陸為維護其國內經濟、金融市

場之穩定、借鑒國際經驗，逐步在上

海發展離岸金融中心與國際市場接

軌，並滿足加入W T O後開放市場之要

求。首先，於2 0 0 2年6月下旬，中國

人民銀行批准了深圳發展銀行、招商

銀行、交通銀行及浦東發展銀行等四

家恢復開辦銀行離岸業務，開辦範圍

分別是四家銀行之總行所在地深圳與

上海。

四、目前中國大陸有關金融業務法

規之訂定及執行尚未臻完善。

依據1 9 9 8年1月1日實施之『離

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第三十

六條說明：【外資金融機構經

營離岸銀行業務，另行規

定】，經搜尋結果，該項法規

迄今尚未訂定發布。

貳、離岸銀行業務之管理機構

中國大陸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

局(簡稱“外匯局”)為銀行經營離岸

銀行業務之監管機關，負責離岸銀行

業務之審批、管理、監督及檢查。

參、離岸銀行業務之申請

一、經外匯局批准經營外匯業務

之中資銀行及其分支機構，

需經外匯局批准，並在批准

之業務範圍內經營離岸銀行

業務。

二、銀行總行申請經營離岸銀行

業務，由國家外匯局審批；

銀行分行申請經營離岸銀行

業務，由當地外匯局初審

後，報國家外匯局審批；並

需提交總行同意其開辦本項

業務之文件、總行出具之授

權書及籌備離岸銀行業務之

驗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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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匯局對申請開辦離岸銀行

業務銀行實行審批前之面談

制度。

四、國家外匯管理局應自收到申

請報告之日起４個月內予以

批復。對於不符合開辦離岸

銀行業務條件之銀行，國家

外匯管理局將其申請退回。

自退回之日起，６個月內銀

行不得就同一內容再次提出

申請。

五、經批准經營離岸業務之銀行

自批准日起６個月內不開辦

業務者，視同自動終止離岸

銀行業務。國家外匯管理局

有權取消其經營離岸銀行業

務的資格。

六、銀行申請停辦離岸銀行業

務，需向外匯局申請並經核

准後方可停辦。外匯局應當

自收到申請之日起４個月內

予以批復。

肆、離岸銀行業務之有關規定及

業務範圍

一、往來對象

離岸銀行業務為吸收『非居民』

之資金，服務于『非居民』之金融活

動。『非居民』是指在境外(含港、

澳、臺地區)之自然人、法人（含在

境外註冊的中國境外投資企業）、政

府機構、國際組織及其他經濟組織，

包括中資金融機構之海外支援機構，

但不包括境內機構之境外代表機構和

辦事機構。

二、幣種

僅限於可自由兌換之貨幣。

三、業務範圍

銀行可以申請下列部分或者全部

離岸銀行業務：

(一)外匯存款；有以下限制：

1.非居民法人最低存款額為

等值5萬美元之可自由兌

換貨幣，非居民自然人最

低存款額為等值1萬美元

之可自由兌換貨幣。

2.非現鈔存款。

(二)外匯貸款；

(三)同業外匯拆借；是指銀行與

國際金融市場及境內其他銀

行離岸資金間之同業拆借。

(四)國際結算；

(五)發行大額可轉讓存款證；是

指以總行名義發行之大額可

轉讓存款證。



2004專．題．論．述

29

NO :16

(六)外匯擔保；

(七)諮詢、見證業務；

(八)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准的其他業

務。

伍、離岸銀行業務管理

中國大陸離岸銀行業務之管理原則

與一般國際境外金融業務無大差異，相

關管理辦法重點摘錄如下：

一、銀行對離岸銀行業務應當與在

岸銀行業務實行分離型管理，

設立獨立之業務部門，配備專

職業務人員，離岸銀行業務帳

戶，並使用離岸銀行業務專用

憑證和業務專用章。

二、離岸銀行業務與在岸銀行業務

分帳管理，離岸業務之資產負

債和損益年終與在岸外匯業務

稅後並表。

三、銀行應當對離岸銀行業務風險

單獨監測。外匯局將銀行離岸

銀行業務資產負債計入外匯資

產負債表中進行總體考核。

四、銀行發行大額可轉讓存款證應

當報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批。由

國家外匯管理局核定規模和入

市條件。

五、非居民資金匯往離岸帳戶和離

岸帳戶資金匯往境外帳戶以及

離岸帳戶間之資金可以自由進

出；惟離岸帳戶和在岸帳戶間

之資金往來，在岸行之匯入、

匯出應當嚴格審查有效商業單

據和有效憑證，並且按照《國

際收支統計申報辦法》進行申

報。

六、經營境內外銷樓宇的境內發展

商經當地外匯局批准可以在離

岸業務部開立專用帳戶，業務

結束，取消帳戶。

七、銀行違反《離岸銀行業務管理

辦法》之規定時，由國家外匯

管理局依據其《外匯管理條例》

之規定進行處罰，構成犯罪

者，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例如

經營外匯業務之金融機構擅自

超出批准範圍經營外匯業務

者，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改

正，有違法所得者，沒收違法

所得，並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5

倍以下之罰款﹔無違法所得

者，處1 0萬元以上5 0萬元以下

之罰款﹔情節嚴重或者逾期不

改正者，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

整頓或吊銷經營外匯業務許可

証；構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刑

事責任。


